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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二民意挺修逃犯例
李家超：符合國際移交程序 冀盡快處理殺女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民主
黨聯同「自決派」到台灣，夥同「台獨」
勢力阻撓《逃犯條例》修訂後，公民黨
「接力」到台灣，並於昨日與「陸委會」
副主任邱垂正及「法務部」等代表會面，
稱應借鑑《金門協議》及《海峽兩岸共同
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處理有關問
題，並「要求」特區政府在處理港台移交
逃犯安排時不應「摻入政治目的」。建制
派中人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
調，公民黨的建議不切實際，更批評反對
派不斷為修例設置「路障」，才是「摻入
政治目的」，為一己政治利益而阻撓正義
的伸張。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及立法會議員譚文

豪，昨日與台灣「陸委會」副主任委員邱
垂正及「法務部」代表會面。兩人會後聲
稱，兩岸曾在1990年及2009年簽訂《金
門協議》及《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
法互助協議》，證明兩岸可在不同層面上
「務實合作」，特區政府亦應「實事求
是」，在處理港台引渡安排時切勿「摻入
政治目的」，硬將「中港引渡」與「港台
引渡」綑綁處理，令問題變得「更複
雜」，「衝擊香港司法」云云。

阻堵漏洞 公義難伸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全國港澳

研究會會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傅健
慈指出，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目
的，是為了堵塞現行法律的漏洞，打擊跨
境犯罪，將罪犯繩之以法，以彰顯公義，
亦避免香港淪為罪犯的避難天堂，故不應

將範圍局限在和台灣互相移交，而是必須
適用於全中國。
他批評，公民黨等反對派政黨不斷抹黑

引渡修例，只贊成香港與台灣間移交疑
犯，反對與內地移交，表現出他們只是逢
中必反，為反對而反對，罔顧法律的真
空，不惜滿口歪理，顛倒是非黑白，試圖
誤導全港市民，貶損法治及突顯「人
治」，打擊司法公義和破壞香港的法治和
福祉，應予以嚴厲譴責。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指，據他理
解，《金門協議》和《海峽兩岸共同打擊
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是兩岸的協議安
排，這模式不適用於「一國兩制」下的香
港，「莫非公民黨想落實『一國一
制』？」

反對派圖為日後避責鋪路
他強調，擺在眼前的是，香港現行法例

中已經有《逃犯條例》，應該在這基礎上
完善，而非再「兜大圈」重立新法。公民
黨等反對派不斷製造「路障」，只是為了
一己的政治利益，為日後避責鋪路，此舉
反映他們才是將修例「摻入政治目的」。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認為，反對派無

理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令包括香港
少女被殺案在內的多宗案件未能得到公正
的處理，日後可能「陸續有來」的受害人
也無法伸冤，完全是漠視公義的表現。
他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由法庭去判

斷是否移交逃犯，才是尊重法治的表現。
他期望社會各界能理性討論事件，不應凡
事政治化，節外生枝，徒添煩亂。

訟黨提修例建議 建制批不切實際

李家超回應反對理由
反對理由一：不信任內地司法制度
回應：保安局的修例建議採取了和其他沒有與港簽訂協議的司

法管轄區的同樣標準，符合一般逃犯移交的國際做法

反對理由二：擔心有人因政治的理由而被移交
回應：保安局的修例建議沿用目前的《逃犯條例》及《刑事事

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載列的所有保障
1. 必須遵守「雙重犯罪」原則
2. 政治罪行不移交
3. 涉及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意見不移交
4. 疑犯可能因其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意見而在審訊
時會蒙受不利，或被懲罰、或拘留，又或人身自由受到
限制，不會移交
5. 不能提出移交令以外的控罪
6. 不可以將疑犯轉到第三方
7. 死刑不移交

反對理由三：商界擔心不自覺地犯刑法而導致被移交
回應：必須要符合「雙重犯罪」的原則，倘無心之失或錯漏在

香港不屬刑事罪行，不會移交

特區政府昨日中午
向傳媒發放訊息，保
安局局長李家超會在
下午約4時出席離島
區議會後，交代《逃

犯條例》的最新進展，黃之鋒及林
朗彥等數名「香港眾志」頭目聞風
而至，在李家超身後一直高舉反對
修例的標語，更兩度企圖阻止李家
超離去，與在場警員發生衝突，造
成混亂。
繼前日趁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出

席南區區議會時到場搗亂後，
「眾志」昨日又出動。當李家超
在海港政府大樓14樓的電梯大堂
回答傳媒提問時，「眾志」秘書
長黃之鋒已多番欲插嘴追問李家
超，至李家超回答完所有記者提
問欲乘電梯離去時，黃之鋒等
「眾志」成員即衝入電梯圍堵李
家超，圖阻止對方離去。

由於現場地方狹窄，人多擠
迫，情況一度混亂。李家超被迫
步出電梯，並指會派人接過請願
信，但「眾志」一方並不「收
貨」，繼續衝撞，李家超要從電
梯大堂走入辦公室走廊，黃之鋒
與林朗彥等人尾隨衝入，更高聲
反咬李家超「製造混亂」。李家
超隨即回應說：「現在是你們製
造混亂！」
其後，李家超在走廊接過請願信

後，繞過通道後另一邊電梯大堂欲
離去之時，黃之鋒等人繼續「死咬
唔放」，一度企圖衝入李家超身處
的電梯內，與在場警方及保安人員
再爆衝突，惟未能「突圍」，李家
超終成功離去。然而，「眾志」成
員其後仍在該處不斷叫囂，在場警
員再次要求他們不要再製造混亂，
不久後事件始平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

衝擊阻離開「眾志」又釀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與香港「自決派」會面
後，「台獨」政黨「時代力量」前日在台灣「立法院」就香
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提出的臨時提案並獲通過。
「時力」的提案要求台灣當局「正視『中國』長期以法律手
段『侵害台灣主權地位』的『危害』」，並呼籲「陸委會」
和台灣「法務部」主動向香港政府「表達我國立場」。建制
派中人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形容，這是「港獨」、
「台獨」聯手炮製的政治劇，開「兩獨」聯手介入香港事務
的先例，應予以嚴厲譴責。
為阻撓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香港反對派中人與
「台獨」分子聯手阻撓。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議會
陣線」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朱凱廸，及「香港眾志」羅冠聰
此前赴台，與「台獨」政黨「時代力量」和台灣民進黨等分
別會面，且在會後不約而同地稱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

「時力」會「自決」即推提案
「時力」在台灣「立法院」提出臨時提案。「時力」發帖
指，「時力」和涂謹申、朱凱廸、陳志全及羅冠聰「共同呼
籲」台港司法「實質互助」、主動開啟「雙邊對談」，而
「時力」亦在前日「立法院」院會中提出臨時提案。
「時力」在提案中稱，在香港特區政府成功修訂《逃犯條
例》後，「將使『中國政府』得以合法手段，以台灣籍人士
犯罪名義，透過香港特區政府在香港拘捕台灣籍人士，成為
台人赴港時人身安全的隱憂，亦可能造成台人自我審查，侵
害『我國』言論自由空間，更提供『中國』將司法管轄權推
及台灣人之法制基礎，標誌『中國』長期以法律手段『侵害
台灣主權地位之危害』。」
「時力」稱，「陸委會」及「法務部」應積極與香港特區
政府協商，以適用範圍僅及於台港兩地間之協議，「務實」
解決個案引渡之需求，更應主動向香港特區政府表達「我國
政府」之立場，秉持對等尊嚴之原則，「捍衛我國司法主
權」云云。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指，香港反對派中人為達至自己的政
治目的，經常夥同「台獨」及其他外部勢力唱衰「一國兩
制」，是次他們更與「台獨」分子聯手阻撓香港特區政府修
訂《逃犯條例》，圖令香港司法制度在移交逃犯這一板塊的
缺陷得不到補救，不但令司法公義得不到彰顯，更打開了讓
「台獨」分子藉機撈取政治本錢的缺口。

建制派：勾外力應嚴厲譴責
香港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批評，反對
派中人聲稱代表香港，在與民進黨、「台獨」組織「時力」
等「商議」後，「時力」即提出有關的臨時提案並獲台灣
「立法院」通過，明顯是香港反對派與「台獨」分子勾結，
企圖引入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不惜為此破壞公義的伸
張，必須受到嚴厲譴責。
他並認為，特區政府應檢視涉事立法會議員的行為有否違
反其立法會誓言，倘證據充分，應追究其法律責任。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行主席、大律師馬恩國則認為，今
次「時力」的提案只是一種政治表態，不會影響法例的修
訂，又反駁有指台灣人批評，在過境香港時或會被拘捕的說
法。他強調，根據《逃犯條例》第五條的規定，而涉及政治
性質的罪行不可以成為移交原因，法院有權審視疑犯所犯的
罪行性質，已擔當了把關的角色。

「港獨」「台獨」勾連介入特區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區政府建議修訂《逃
犯條例》，商界稱憂慮在營
商時會「誤墮法網」。保安
局前局長、全國政協委員黎
棟國認為商界的憂慮是多餘
的，因不少商界人士經常正
常來往兩地，不會因為修例
後，便會增加被移送的機會。警務處前處長、全國政
協委員曾偉雄對商界憂慮表示理解，但強調香港回歸
祖國21年，仍未能與內地移交逃犯「很是奇怪」，冀
當局應盡快修例。
黎棟國認為，修例的目的是盡量完善現時未能處理的

逃犯個案，如果只是針對台灣的個案而修例，則修例的
安排過於狹窄。至於商界的擔心，黎棟國認為是過於憂
慮。他指出，不少商界人士經常在兩地正常來往，不會
因為修例而增加被移送的機會。
黎棟國強調，保安局此次修例建議的做法與香港和其

他簽訂協議地區的做法相似，即在接獲移交申請後，行
政長官才開始啟動移交程序，看不到移交逃犯到內地會
出現特別的問題。
曾偉雄亦表示，香港與20個司法管轄區有移交逃犯

的協議，故有關做法並非新安排，希望特區政府盡快處
理，以免因無法移交逃犯，對受害者家屬造成二次傷
害。
他認為，將移交逃犯的範圍限定在台灣的做法不可

行，因為除了台灣，亦有在其他國家或地區觸犯同樣
嚴重罪行的逃犯，因沒有協議，或留在香港未能移
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安部前副部長陳智
敏昨日在北京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透露，逃到香港的內
地重犯多達300多人，全部「有名有姓」。他強調，公
安部已全力配合香港警方，拘捕和遣返由香港潛逃至內
地的犯人，香港亦應修訂《逃犯條例》，協助移交逃犯
到內地。
陳智敏透露，自己在任時曾與時任保安局局長的黎棟

國，以及時任副局長的李家超商討移交逃犯事宜，但最
終仍無法達成共識，實為「美中不足」。為此，他希望
香港保安局能早日修訂《逃犯條例》，協助將逃犯移交
到內地。
就有來自商界中人擔心，修訂《逃犯條例》或會影響

營商環境，陳智敏強調，無論是什麼類型的罪案，只要
是刑事犯罪，都應接受法律的制裁。
就有人擔心在修例後，內地有關部門會將政治案件

「包裝」成刑事案件，他認為這種擔憂的理據不足，其
中涉及不必要的擔憂及炒作。

陳智敏促速修訂

黎棟國曾偉雄：
商界「諗多咗」

李家超昨日出席離島區議會
後主動向記者表示，保安

局目前接收到的大部分意見，
都支持修訂《逃犯條例》，反
對的則佔1,400個。支持修例的
理由，大致是認為修例是符合
公義的做法；不希望香港變成
一些逃犯可以逃避法律責任的
現象；要確保香港市民不要受
到該些逃犯可能帶來的安全及
治安威脅；更多支持意見則認
為台灣殺人案必須處理。
在反對意見方面，李家超
指，有人對內地司法制度有自
己的看法，但他強調，這次保
安局的建議是以同一標準，去
和全世界所有和香港間沒有長
期協議的司法管轄區，討論如
何以個案形式處理逃犯問題，
「這個標準會在所有司法管轄
區同樣適用，而這個標準亦都
符合我們一般逃犯移交的國際
做法，包括我們參考了聯合國
在移交逃犯方面的一些範
本。」

移交受現法例保障
針對有人擔心因政治理由而
被移交，李家超強調，現時的
建議是沿用現有《逃犯條例》
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
例》內所要求的所有保障，且
必須遵守雙重犯罪的原則，而
罪行必須是嚴重至可判監禁最
少一年的，而涉及政治、種
族、宗教、國籍或政治意見，
或死刑的都不會移交，亦不會

將之轉往第三方，同時不能提
出移交令以外的控罪。
就有商界擔心在營商時會不

自覺地犯了刑法而導致被移
交。李家超強調，移交與否首
先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
「即是說他在內地的行為，無
論是涉及哪一類型，在香港也
必須成為一個刑事罪行。所以
如果他是無心之失，又或者錯
漏，即是沒有犯罪意圖，根本
不會構成刑事罪行。」

不應混淆長期協議
他重申，個案移交不應混淆

長期協議 ，保安局一直努力與
不同管轄區爭取長期協議，但
談長期協議涉及許多問題，目
前已經簽訂協議的地區，協商
期最快 3 年，最長更超過 10
年，「是否未達成協議便不處
理罪案？」
李家超指出，台灣殺人案於

去年2月發生，律政司於8月認
為並無足夠證據起訴對方謀
殺，已明顯地暴露了制度上的
缺陷，必須處理，保安局並已
於短短半年之內提交意見，希
望能在疑犯被釋放前處理台灣
方面的要求。
他形容，該宗殺人案活生生

地證明了現存制度無法處理嚴
重罪行的漏洞，因此有修例必
要，「如果三幾個月後在其他
管轄區又發生殺人、強姦、縱
火、械劫等罪案，難道我們又
要處理一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就保安局建議修訂《逃

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保安局局

長李家超昨日表示，至今收到的 4,500 個意見，有

3,000個支持修例，其中大部分均認同修例是符合公義

的做法，而台灣殺人案必須處理。他重申，條例修訂符

合國際移交程序，不應讓政治凌駕公義，「有些人千方

百計希望令它（修例）不成事，阻止移交台灣殺人案犯

人，令人覺得傷感、失望。」他表示，律政司與保安局

會謹慎、小心地處理今次修例，確保現有機制得以保

存，稍後並會在立法會上交代公眾意見，又希望在台灣

殺人案疑犯被釋放前可處理好台灣方面的要求。

■曾偉雄 網絡截圖

■黃之鋒及林朗彥等兩度企圖阻止李家超離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黃之鋒等衝入電梯圍堵李家超。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楊岳橋、譚文豪昨與「陸委會」代表會
面。 公民黨圖片

■朱凱廸以「港台連線」名義發帖，承
認與「台獨」勾連。 fb截圖


